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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检察院的一份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给了常州全国人大代表李承霞很多启发——

保障“三期”女职工权益
她在全国“两会”提出良策

■韩文豪 于远航 图文报道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常州老三集团工会
主席李承霞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
女职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建议。该
建议提出后，经媒体报道，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与讨论，话题#不得擅
自对孕期女职工调岗降薪#一度
登上新浪微博实时热点第五。

从北京回到常州，李承霞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已收
到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工作
人员对该建议的回复，最高检工
作人员称：“感谢您提出大家关心
的好建议，我们一定努力落实”。

李承霞说，自己这份备受关
注的人大代表建议，转化自新北
区检察院制发的一份女职工权益
保护检察建议书。

作为从工厂流水线一线走出
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承霞一直与
生产一线保持密切联系，在跑企
业、跑工地调研的过程中，同为女
性，李承霞敏锐发现女职工在孕
期、产期、哺乳期“三期”时，个人
权益容易遭受侵害，“一些用人单
位会通过直接劝退，或者调岗降
薪、改变工作条件等方式迫使‘三
期’女职工辞职。”李承霞说。

针对这种现象，李承霞持续
关注和寻找着帮助“三期”女职
工维权的办法，但发现过往“三
期”女职工成功维权的案例极
少，许多女职工明明权益遭受侵
害，却不愿意发声，而造成这种
结果的原因，李承霞总结出四
点：“第一点是担心自己维权的
行为对未来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害怕其他企业因自己过往的维
权经历而不录用自己；第二点是
担心自己即便通过维权保住了
工作岗位和待遇，也会在职场遭
遇报复与孤立；第三点是不懂如
何搜集有效证据并维权；第四点
是担心维权周期长、难度大，耗
费精力却维权无果。”

2023年3月，新北区检察院
提交的一起为孕期女性成功维权
的案例引起李承霞重视。“办理完
该案件后，新北区检察院主动与

我取得联系。本案当事人张慧
（化名）怀孕期间被用人单位降职
调岗，多方求助无果，只能通过网
络曝光维权。新北区检察院受理
后，经调查确认情况属实，从检察
建议、支持仲裁、司法救助三方面
开展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法律监
督工作。最终张慧与公司达成仲
裁调解协议，公司一次性向张慧
支付在职期间加班工资、经济补
偿金等共计9.4万余元。”李承霞
说。

新北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公
益诉讼检察官芮东生介绍，该案
办结后，新北区检察院还向全区
各镇、街道都送达了女职工权益
保护检察建议书，筹备召开了全
区21家单位参加的女职工权益
保护工作推进会，督促10个镇、
街道全部成立女职工权益保障工
作小组，形成一体协作的长效保
护机制，并联合10家区级机关发
文，推动将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
写入劳动合同。此外，还首次尝
试与江苏省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
的公益项目合作，与北京大成（常
州）律师事务所共同拟订了女职
工特殊保护的原则性条款和补充
协议文本，下发各镇、街道用人单
位参照执行。

“新北区检察院这起孕期女
职工维权案例让我看到了‘三期’
女职工维权行之有效的办法，我
吸取本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代
表建议。”李承霞在提交的全国人
大代表议案中建议加强女职工权
益保障体系，提出可以建立“三
期”女职工劳动争议案件“部门移
送、检察支持、司法援助、审理优
先、社会救助”的一站式维权支持
体系。相关部门在发现“三期”女
职工劳动争议案件线索后，及时
向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大厅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专用接待窗
口移送。对于严重侵害“三期”女
职工权益的劳动争议案件，符合
受理条件的，由检察机关民事检
察部门予以支持仲裁、支持起诉；
对办案中发现的侵害“三期”女职
工公共利益的情形，由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提起公益诉讼。

新北检察院的一份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给了常州全国人大代表李承霞很多启发——

保障“三期”女工权益，她在全国“两会”提出良策（检察在线1）

李承霞（左三）前往新北区检察院调研（资料图片）

■夏丹 于远航

自2021年1月1日，我国
正式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至今
已三年有余。经过休养生息，
长江流域内鱼多了的同时，也
引来不法分子的垂涎。2023
年1月至6月，一伙分工明确
的犯罪团伙，于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滆湖，非法捕捞水产
品并售卖。2024年2月，武进
区检察院对涉案9人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近日，法院依法判决，李
某、孙某、谢某、许某以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获刑有期徒刑二年
至十一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
刑；万某、冯某、陈某、周某、韩
某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
判处拘役六个月至五个月不
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三千元
至两千元不等；李某等4人承
担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责任，万
某等5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9名被告人赔偿生态资源
损失费用合计96万余元。

2023年6月7日凌晨，李
某伙同孙某、谢某驾驶船只至
滆湖水域，使用三重刺网捕捞
渔获物共计588.23公斤，而后
将渔获物交由许某对外销售。
许某装载渔获物正准备驾车离
开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四人到案后交代，2023年
1月至6月间，李某牵头，改装
了自己私藏的小船，换上90匹
的大马达，伙同孙某、谢某、许
某组成固定团伙。他们分工
明确，由李某、孙某、谢某三人

负责捕捞，许某负责销售，该4
人明知正处在禁渔期，仍长期
于凌晨时段在滆湖捕捞渔获
物获利。

参与该案办理的检察官
助理张杰介绍，经检察机关审
查，截至案发，该团伙已在滆
湖水域内通过上述方式非法
捕捞渔获物并对外销售合计
55825.45 公 斤 ，其 中 灰 鲢
50445公斤、白鲢4970公斤、
白鱼206.2公斤、昂公55.45公
斤、鳊鱼49公斤、鳗鱼1.15公
斤、其他鱼98.65公斤，渔获物
价值共计469536.6元。

李某等人捕捞的渔获物，
经许某运输，销往宜兴市场。
检察机关沿销售路径查明，陈
某、冯某、万某、周某、韩某5
人，明知许某销售的渔获物是
从滆湖水域非法捕捞所得，仍
长期、多次收购并销售。

经江苏省内陆水域渔具渔
法鉴定中心鉴定，李某等人非
法捕捞所用28条渔具均属于
三重刺网。专家作出的评估意
见表明，三重刺网的作业原理
是依靠沉浮力使网衣垂直张
开，拦截鱼、虾的通道，使其刺
挂或缠络于网衣上，达到捕捞
目的。三重刺网捕捞强度大，
选择性差，阻挡鱼类洄游，对渔
业资源破坏严重，影响通航。
在禁渔期使用三重刺网在滆湖
水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会威
胁滆湖渔业资源及水生生物多
样性，破坏滆湖水生食物链和
食物网完整性，危害滆湖水域
生态系统功能和安全。

张杰表示，因李某某等人

非法捕捞水产品，陈某某等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
侵害了滆湖渔业水产资源，破
坏了滆湖水域的生物多样性
和渔业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因此，除承担刑事
责任外，还应承担民事侵权责
任，赔偿滆湖生态资源损失。

2024年2月，武进区检察
院对涉案9人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近日，苏州市姑
苏区人民法院在武进区法院
第一审判庭作出如上宣判。

链接

关于滆湖渔业资
源保护有这些规定

武进区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官助理张杰介绍，早在
2019年12月，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就印发了《江苏省滆湖渔业
资源保护若干规定》，规定中
指出，每年1月1日零时至8月
31日二十四时为全湖禁渔期，
除特许捕捞外，禁止其他一切
捕捞行为。每年的9月1日零
时至9月14日二十四时为限制
捕捞期，禁止渔簖从事捕捞。

“除了1月至8月的全湖禁
渔期外，滆湖水域内两个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滆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实行常年禁捕，
生产性捕捞和娱乐性垂钓全
面禁止。揽月湾风景区处于
国家级鲌类保护区北岸，因此
广大垂钓爱好者不得在景区
内非法垂钓。”张杰说。

除刑事责任外，还须赔偿生态资源损失费用合计96万余元

禁渔期非法捕捞，
捕捞团伙与收购买家双双获刑

■韩文豪 于远航

近日，常州国家高新区
（新北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受邀参与新桥街道2024
年“春风行动”招聘会普法宣
传活动。招聘会现场气氛火
热，共有45家企业参加，发布
需求岗位3500个，吸引求职者
1600余人。

检察干警现场向招聘企
业及求职群众发放法律宣传
手册，提供劳动合同签订、劳
动争议处理等法律咨询，引导
企业合法用工，增强劳动者法
律维权意识。

春季“金三银四”求职黄金

期到来，求职者在寻觅好工作
的同时也应警惕招聘陷阱。参
与本次普法活动的新北区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尹晓静介
绍，求职季最为常见的骗局，便
是以高额薪资、缴费包入职等
由头为诱饵，以报名费、培训
费、资料费、押金、保证金、介绍
费、体检费等名义，向求职者收
取费用。

“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
作并不需要提前缴费。任何
用人单位，在求职者应聘时，
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
用的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
在应聘过程中遇到此种情况
一定要坚持拒交，并向有关部
门举报，确保自身的合法权

益。”尹晓静说。
除了常见的缴费骗局，尹

晓静介绍，也存在一些用人单
位在求职者入职后，无故延长
试用期，或在签订聘用合同时
只签订试用期合同，在试用期
内不缴纳社保，只发放低廉的
实习费用，试用期离职时要求
求职者承担违约责任等。

尹晓静建议：“求职者在
入职前要谨慎了解用人单位
情况，切勿轻信非正规分类信
息网站的招牌信息。不要将
本人的身份证、暂住证等证件
原件随意交给招工者，谨慎签
订劳动合同，不要轻信口头承
诺，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再办
理相关手续。”

普法“加油站”摆进春招会现场


